
 
 

附件一 
北京大学 2026 年面向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 

招收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网上报名事项说明（校本部） 
 

北京大学 2026 年继续采用“申请－考核” 选拔方式从香港、澳门、台湾人士中

招收硕士、博士研究生。根据《北京大学 2026 年面向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招收硕士

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（校本部）》相关要求，现就网上报名事项说明如下： 

 

1. 报名范围 

本公告仅面向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拟攻读我校（校本部）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

究生的申请者。 

 

2. 报名注册   

登录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网，在“网上报名”栏目中完成用户注册（建议使用火

狐或谷歌浏览器）。请使用中文填写北京大学研究生招生网申请表。 

 

3. 填写个人基本信息   

① 按照相关要求和系统提示，如实、准确录入基本信息的各项内容。   

② 在“考生自述”页面填写“第一外语水平自述”时，须上传对应外语项目

及成绩的扫描版证明材料（如成绩单、合格证书等），务必填写英语水平。

每条记录只能上传一个证明文件，文件格式为 PDF 或 JPG，大小≤30MB。

上传材料必须真实、有效，且与网上报名系统中的信息以及寄（送）至报

考院系的纸质材料内容一致。 

  

4. 上传照片   

申请人需按相关要求通过电脑端浏览器上传本人电子证件照片。电子照片要求为：

本人近期（6 个月内）免冠证件照（竖版），浅蓝色背景，图像清晰，无明显畸变，

发髻不得遮挡面部，不得佩戴深色镜片，眼镜镜片不反光，文件大小≤100KB（照片像

素为宽度 178-375px，高度 237-500px），文件格式为“.JPG”，不得使用翻拍照片。 

照片上传成功两个工作日后查看审核状态，审核未通过者需要重新上传合格照片

再次提交审核。照片“未审核”状态下可以填报志愿，但无法进行信息确认、缴费等

操作。 

 

5. 填报志愿  

本招生年度内，每名申请人最多可申请我校的两个志愿。  

 

6. 上传材料   

请根据提示，上传通行证或居住证、港澳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在台湾居住的有效

身份证明、学历学位证书（认证报告）或在学证明等材料的扫描版，同类型材料需合

并为一个文件再上传。上传材料格式仅限 PDF 或 JPG，单个文件大小≤30MB。上传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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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必须真实、有效，且与网上报名系统中的信息以及寄（送）至报考院系的纸质报名

材料内容一致。  

 

7. 确认志愿  

申请者可在“确认志愿”页面“查看”具体报名信息，并预览本人填写的报考登

记表（预览版仅供考生核对信息使用）。如有信息项填报错误或其他需修改的事项，

可进行“修改”、“放弃”等操作。基本信息及志愿核对无误且上传照片“审核通过”

后，点击“信息确认”按钮。 

“信息确认”后，基本信息及已确认的志愿信息无法修改，不能放弃，且该志愿

计入申请人填报的志愿总数。 

 

8. 报名缴费  

申请者在“确认志愿”页面完成“信息确认”后，须对所报志愿进行缴费。  

① 收费标准：申请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，每个报考志愿 138 元；申请攻读博

士学位研究生，每个报考志愿 200元。  

② 缴费方式：通过网上报名系统提供的链接，根据提示进行网上缴费。建议

使用支付宝、微信并选择绑定的境内借记卡或信用卡支付；选择境外卡支

付，将产生手续费，手续费由申请者个人承担。请注意：每日 23:40 至次

日凌晨 1:00 期间无法缴费。缴费完成后，申请人可返回网站查看志愿信

息中的缴费状态，如志愿显示“已缴费”则视为缴费成功。  

③ 缴费完成后，报名费不予退还。 

 

9. 下载报考登记表  

报名缴费成功后，申请人可在“报名状态”页面下载最终版的报考登记表（无水

印， 首页有条形码），打印后申请人需在第 2 页和第 3 页上签署本人姓名并寄（送）

至报考院系。  

 

10. 寄（送）报名材料  

完成网上报名后，应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将报名材料寄（送）至报考院系研究生

办公室。寄（送）纸质材料须与网上报名系统中的信息一致，如因信息不一致导致的

一切后果，由考生本人承担。  

 

11. 其他注意事项   

� 网报提交的所有信息必须准确、真实；所有上传材料必须真实、有效，且与网上

报名系统中的信息以及寄（送）至报考院系的纸质报名材料内容一致。因内容不

一致或因任何违规或弄虚作假等行为导致的一切后果，由考生本人承担。  

� 申请人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。报名信息确认后一律不作修改。

因申请人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。  

� 如因网络拥挤造成报名过程出现异常，可稍后重试。建议提前完成网上操作，报

名截止后不再接受补报名。 

� 网上支付相关问题联系北京大学财务部，电话：+86-10-62744066。 


